
金門縣大同之家自費安養申請書表 107年 12月 11日修正

個案姓名 性 別 □男□女
出生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身份證字號：

住 址
鄉鎮　　　　村里　　　　街路

巷　　　弄　　　號　　樓
電 話

住宅：

手機：

申請人姓名
與 個 案

關 係

申 請 人

簽 章

照

片

黏

貼

處

申請人地址

　縣市　　鄉鎮　　　村里　　　街路

巷　　　弄　　　號　　樓

入 家 原 因自費安養：年滿六十五歲，身心健康能自理生活，無法定傳染病或精神病，

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，得申請自費安養：

□連續設籍本縣滿十年。

□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前曾設籍本縣，至申請日前連續設籍本縣滿三年

□特殊個案經縣府專案核准者，不受前項年限限制。

社 福 身 份低收入戶：□有　第　　　　　　　款　□無

身心障礙手冊：□有（□輕□中□重□極重）類別：　　　　　）□無

榮民證：□有　□無

榮民院外就養：□有　□無

重大傷病：□有（類別：　　　　　□無）

檢 附 資 料□ 申請書。

□ 契約書。

□ 戶口名簿影本。

□ 2吋半身彩色相片3張。

□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。

□ 重大傷病卡影本。

□ 榮民證影本。

□ 其他：

查核結果

村 里 長 簽 章鄉 鎮 承 辦 課 簽 章 鄉 鎮 長 簽 章

本家地址：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７２號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082-325052


